
2013 年 2 月 26 日  
資料文件  

立法會  
福利事務委員會  
衞生事務委員會  

長期護理政策聯合小組委員會  

資助安老宿位及殘疾人士宿位的供應規劃  

當局就所提出事宜的回應  

 

目的  

在 2013 年 1 月 29 日長期護理政策聯合小組委員會（聯

合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和代表團體曾就資助安老宿位

及殘疾人士宿位的供應規劃提出多項事宜，而張超雄議員和

張國柱議員亦分別於 2013 年 2 月 8 日及 2 月 14 日致函聯合

小組委員會秘書處，提出多項問題。本文件旨提供當局就上

述事宜的回應。  

提出的事宜  

2 .  在 2013 年 1 月 29 日舉行的聯合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委

員要求當局提供以下資料：  

(a )  提 供 長 期 護 理 政 策 文 件 ， 當 中 闡 述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的 方

向、會提供的服務類別、服務所需的資源規劃（例如用

地／處所、人手等），以及須達成的目標；  

(b)  妨礙當局訂立入住院舍目標時間的因素、社福界面對人

手 短 缺 的 工 種 ， 以 及 當 局 為 解 決 問 題 會 採 取 的 具 體 措

施；  

(c )  長期護理設施的土地規劃程序；  

(d)  資助護理安老宿位和護養院宿位現時及過去三年的輪候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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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當局會否考慮容許參與「改善買位計劃」（買位計劃）

的院舍，根據所購買的宿位數目按比例輸入外勞，以解

決人手短缺的問題；  

( f )  長者人撤回宿位申請的原因；  

(g)  當局會否評估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和廣東計劃對院

舍服務的影響；  

(h)  在 較 高 比 率 的 資 助 安 老 宿 位 獲 劃 分 為 資 助 護 養 院 宿 位

時，當局如何回應社會對資助護理安老宿位的需求；  

( i )  代表團體所提及的輪候宿位和入住宿位的特別社群（例

如癡呆症患者、聽障人士等）數目，以及當局對這些社

群的支援；以及  

( j )  對委員和代表團體在會議上所表達意見的回應。  

張超雄議員和張國柱議員其後分別於 2013 年 2 月 8 日（見立

法會 CB(2)673/12-13(03)號文件）（附件 A）和 2013 年 2 月

14 日（見立法會 CB(2)673/12-13(04)號文件）（附件 B）要求

提供額外資料。當局對所提出事宜的回應載列於以下各段。  

當局的回應  

長期護理政策及長期護理所需的資源規劃  

3.  當局已向聯合小組委員會提供一份有關長者和殘疾人士

的長期護理政策，以及相關土地及人手安排事宜的文件（見

立法會 CB(2)673/12-13(01)號文件），當中涉及上述第 2(a)，
(b)， (c)及部分 ( j )段所提出的事宜。  

土地  

施政報告中提及作房屋發展用途的 36 幅政府／團體／社區用
地是否原先供發展院舍之用，以及當局會否打算從該些住屋
發展計劃中撥出部分範圍作院舍發展之用（附件 A問題 2(3)）  

4.  在 36 幅擬議作房屋發展的「政府、機構或社區」及其

他政府用地中，並沒有涉及原本規劃作院舍服務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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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預留土地作各項「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包括社會

福利設施如安老院、護養院及殘疾人士院舍等，規劃署會諮

詢有關的政府部門。若社會福利署（社署）需要配合其政策

覓地興建有關的社會福利設施時，規劃署會按有關要求，尋

找合適的土地。  

未能把「爭取資助院舍聯席」所建議的編號 3、 5、 7、 10、
21 及 22 用地改為院舍的原因（附件 B問題 1 及 2）  

6.  至 於 何 以 未 能 把 「 爭 取 資 助 院 舍 聯 席 」 所 建 議 的 編 號

3、 5、 7、 10、 21 及 22 用地改為安老院舍或殘疾人士院舍，

社署認為這些用地不適合發展或重建作上述用途。特別是 3
號用地，鑑於本身的限制（即有大部分用地面積位於陡峭斜

坡上，而且沒有適當的車輛通道），因此社署在現階段沒有

計劃在該用地發展院舍。如擬在該用地推行任何發展計劃，

將涉及多項工作，包括進行詳細的土力研究，以評估斜坡的

穩定性，有關研究需時完成。即使我們在研究後進行有關發

展項目，所需的地盤平整及斜坡穩定工程很可能涉及大量時

間及高昂成本，而可作福利發展用途的地盤面積卻又可能受

限制。此外，我們亦需要研究在該處提供一條合乎標準的緊

急車輛通道，所涉及的工程會跨越有關用地，並影響鄰近住

宅範圍。至於編號 5、 7、 10、 21 及 22 的用地已在有關的分

區計劃大綱圖被劃作「休憩用地」之用，即主要是提供戶外

公共空間作各種動態及 /或靜態康樂用途，以配合當地居民及

其 他 市 民 的 需 要 。 除 非 改 變 土 地 規 劃 並 得 到 有 關 方 面 的 批

准，否則社會福利設施（包括安老及殘疾人士院舍）的提供

並不屬有關用地的准許用途。若社署要研究在上述用地設置

社福設施，亦將花上時間而最終結果可能發現在部分甚或全

部有關用地設置這些設施的效果均不理想，亦欠成本效益。

有鑑於此，社署認為應集中其工作及資源，盡快在其他已被

物色作有關用途的用地提供院舍設施。  

會否改變公開招標政策以便重新發展非政府機構擁有的土地
（附件 B問題 3）  

7.  正如在施政報告中所提及，我們正與社福機構探討如何

更好利用非政府機構擁有的土地，通過原址重建或擴建，提

供多元化的津助和自負盈虧設施。我們會認真研究如何能最

有 效 協 助 、 促 使 和 鼓 勵 非 政 府 機 構 發 揮 其 所 擁 有 土 地 的 潛

力，包括應否微調現行的公開招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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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  

短期及長期人手規劃（附件 B問題 6）  

8.  為檢視社福界的人手需求，社署定期就社福界對各種輔

助醫療及護理人員的人手需求（特別是安老和康復服務行業

的人手需求）進行推算，並參考相關因素，例如現時的供求

情況、未來署方計劃推行的新措施／計劃所衍生的額外人手

需求及人口老化等，並會適當地參考其他相關的社福界調查

及意見。鑑於社福界殷切的人手需求，社署已推出載列於當

局文件（立法會 CB(2)673/12-13(01)號文件）中的措施。  

前線護理人員的薪酬（附件 B問題 7）  

9.  在前線護理人員的薪酬方面，在整筆撥款津助制度下，

非政府機構營運的津助安老院舍可靈活調配所得撥款以安排

適當人手及釐定他們的薪酬水平，以確保服務質素及切合服

務需要。合約安老院舍及參與買位計劃的院舍的營辦者亦可

靈活地按需要調配所得合約款額以聘任適當人手。  

安老院舍的人手編制（附件 B問題 8）  

10.  《安老院規例》（第 459A 章）附表 1 列明不同類別的

安老院舍就各類員工訂定的最低人手要求。當中載列的法定

要 求 ， 是 經 廣 泛 諮 詢 安 老 服 務 界 別 不 同 持 份 者 的 意 見 後 定

出，現今仍然適用以確保安老院舍達到基本可接受的水準。

社署亦一直向提供資助宿位的安老院舍提供各類補助金（包

括「照顧癡呆症患者補助金」和「療養院照顧補助金」），

以便安老院舍可以靈活地增聘專業人士及／或護理人員或外

購相關專業服務。  

協助婦女投入市場的措施（附件 B問題 9）  

11.  為支援一些因工作或其他原因而暫時未能照顧子女的父

母，社署一直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多元化的幼兒照顧服

務及課餘託管服務，並致力增加服務的彈性。現時非政府機

構為不同年紀的兒童提供的各項幼兒照顧服務包括：獨立幼

兒中心服務、附設於幼稚園的幼兒中心服務、互助幼兒中心

服務、鄰里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及課餘託管服務等。現時各類

幼兒照顧服務整體而言尚有收費豁免及減免的未用餘額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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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有關的服務亦涵蓋平日、周末以至假日的早、午、晚

時段，並在特殊情況下提供留宿服務。我們會密切注視各項

服務的運作情況，以滿足社區上的需求。  

護理人員的職業晉升階梯（附件 B問題 10）  

12.  資歷架構轄下的安老服務業行業培訓諮詢委員會會為業

界草擬《能力標準說明》，清楚設定不同職能範疇要求僱員

需擁有的技能、知識及成效標準；課程提供者亦可在設計培

訓課程時以《能力標準說明》為參照基礎，確保課程符合業

界所需。這有助業內員工確立進修目標和方向，讓有志者可

以透過不斷進修而提升自己，強化從業員的專業性和對行業

的歸屬感，從而吸納更多人投身或留任社福界。  

中 介 公 司 向 安 老 院 舍 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供 應 臨 時 人 手 的 資 料
（附件 B問題 11）  

13.  我們並沒有所需資料。社署並沒有備存有關安老院舍和

殘疾人士院舍有否透過中介公司招聘／聘任人手的資料。  

輸 入 勞 工 以 紓 緩 人 手 短 缺 問 題 （ 上 文 第 2(e)段 及 附 件 B問 題
12）  

14.  至於當局會否考慮容許參與買位計劃的安老院舍為其非

資 助 部 分 輸 入 勞 工 ， 作 為 紓 緩 人 手 短 缺 問 題 的 其 中 一 項 措

施，社署現正密切評估安老院舍業界的人手情況，並會因應

最新情況制訂合適的措施。  

對資助宿位的需求  

資 助 護 理 安 老 宿 位 和 護 養 院 宿 位 的 輪 候 時 間 （ 上 文 第 2(d)
段）  

15.  在 2009 年至 2012 年 12 月底資助護理安老宿位和護養

院宿位的平均輪候時間表列如下：  

平均輪候時間（以月數計）  
（過去三個月的平均輪候時間）  

 

2009 年  
12 月 31

2010 年  
12 月 31

2011 年  
12 月 31

2012 年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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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日  日  日  
護理安老院      
整體  22 21 22 25 
津助／合約院舍  31 33 34 34 
買位院舍  9 8 8 7 
護養院  39 37 37 37 

 
患有老年癡呆症及聽障人士輪候及入住院舍的數目及對這些
人士的支援（上文第 2(i )段）

16.  社署沒有備存輪候或入住資助宿位的老年癡呆症患者或

聽障長者申請人數的統計數字，亦沒有把長期護理服務的申

請人按身體／精神上的疾病分類。社署以綜合服務模式推行

長期護理服務，並向安老院舍發放照顧補助金（即「療養院

照顧補助金」及「照顧癡呆症患者補助金」），用以照顧需

要特殊護理服務的住院長者。此外，社署已調撥額外資源改

善津助及合約安老院舍的設施，務求為不同殘疾類別的長者

提供更佳的支援。  

影響當局訂立入住院舍目標時間的因素（上文第 2(b)段）  

安老院舍  

17.  由於資助宿位的輪候時間受多項因素影響，例如申請人

對安老院舍的位置、膳食和宗教背景的特別偏好、申請人有

否要求與家人及／或親屬同住特定院舍、個別院舍的流失率

等，故我們難以就入住安老院舍設定目標時間。  

殘疾人士院舍  

18.  殘疾人士院舍的輪候時間同樣受多項因素影響，例如申

請人對院舍地點的偏好及個別院舍的流失率等，因此難以預

計增加名額後，輪候時間可以縮短多少。  

長者撤回宿位申請的原因（上文第 2(f )段）  

19.  長者離開資助安老宿位的中央輪候冊的主要原因包括入

住資助宿位、自行撤回申請、以及在中央輪候冊輪候期間離

世。有關數目分别表列於附件 C。  

 6



資助宿位的供應  

在較高比率的資助安老宿位獲劃分為資助護養院宿位時，當
局 如 何 回 應 社 會 對 資 助 護 理 安 老 宿 位 的 需 求 （ 上 文 第 2(h)
段）

20.  政府當局已在立法會 CB(2)432/12-13(01)號文件第 4 段

載述增加資助護理安老宿位的策略。  

關於私營院舍的營運和入住者概況的數據（附件 A問題 2(2)）  

安老院舍  

21.  截至 2012 年 12 月底，本港私營安老院舍提供 51 868
個護理安老宿位，其中 7 337 個屬買位宿位。私營安老院舍

所提供的宿位的入住率為 75.5%。社署沒有備存居於私營安

老院舍長者的年齡和性別概況的統計數字。  

殘疾人士院舍  

22.  截至 2012 年 12 月底，本港 78 所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共

提供約 4  000 個宿位，平均入住率為 70%。社署沒有備存入

住者的概況及接受其他服務的統計數字。  

當局會否調整買位計劃下的買位數目上限（附件 B問題 5）  

安老院舍  

23.  由 2003 年起，買位院舍可被購買的宿位數目上限已被

定為院舍床位總數的 50%。這項措施既可讓參加計劃的私營

院舍在同一院舍內經營非資助部分的業務，又可讓更多院舍

參加買位計劃，從而盡量提升私營安老院舍的服務水平。  

殘疾人士院舍  

24.  社署於 2010 年 10 月推出「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買位先導

計劃」（先導計劃），在為期 4 年的先導計劃期間分階段共

購買約 300 個宿位。截至 2012 年 12 月底，合共購買了 245
個買位宿位。社署會視乎私營院舍所提供的宿位質素而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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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加 購 買 宿 位 。 與 此 同 時 ， 社 署 會 檢 視 先 導 計 劃 的 運 作 情

況，包括是否有需要提高買位數目的上限。  

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廣東計劃（上文第 2(g)段及附件 B
問題 4）  

25.  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廣東計劃屬社會保障計劃，

旨在協助長者應付其特別需要和財政需要。就向選擇移居廣

東的香港長者提供高齡津貼的廣東計劃而言，申請人一般須

要在香港提出申請，而社署亦會委任代理機構，協助處理能

出示文件，證明其基於健康原因不宜回港的長者（包括在廣

東居家及居於安老院舍的長者）在廣東提出申請。  

26 .  在長者生活津貼及廣東計劃實施一段時間後，我們會研

究向選擇在廣東養老的長者發放長者生活津貼的可行性。  

其他（上文第 2( j )段）  

27.  下文闡述當局對委員及團體所提出的其他未在上文解答

事項的回應。  

長者社區照顧名額  

28.  在 2013 年 1 月 29 日的會議上，一些委員和代表團體由

於關注到資助長者住宿照顧服務，因而就資助長者社區照顧

服務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試驗計劃）提出

意見和評論。有關社區照顧服務的資料（包括將於 2013 年 9
月推出的試驗計劃），以及當局增加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名額

的 工 作 ， 已 於 當 局 的 長 期 護 理 政 策 文 件 中 闡 述 （ 立 法 會

CB(2)673/12-13(01)號文件）。  

先導計劃下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的服務質素  

29.  參加先導計劃的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必須符合高於發牌要

求 的 標 準 ， 包 括 人 手 和 人 均 樓 面 面 積 的 要 求 ， 並 確 保 最 少

50%護 理 員 已 完 成 獲 社 署 認 可 的 相 關 訓 練 課 程 。 買 位 院 舍 亦

須執行一套同時適用於社署津助服務單位的 16 個服務質素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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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牌照事務處督察會定期進行突擊檢查，評估這些買位院

舍的服務表現，並確有關院舍符合上述規定。除此以外，社

署在 2012 年 5 月成立服務質素小組，成員包括殘疾人士／家

庭成員／照顧者及區內持份者，以助就改善院舍服務提供意

見及建議。  

徵詢意見  

31.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勞工及福利局  
社會福利署  
2013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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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C 

入 住 資 助 宿 位 的 長 者 數 目  

（ 2007-08 年 度 至 2011-12 年 度 ）  

 2007-08
年 度  

2008-09
年 度  

2009-10
年 度  

2010-11
年 度  

2011-12
年 度  

護 養 院 宿

位  
428 618 622 599 779 

護 理 安 老

宿 位  
3 906 3 855 3 443 4 294 4 200 

 

 

自 行 撤 回 於 中 央 輪 候 冊 上 申 請 資 助 安 老 宿 位  

的 長 者 數 目  

（ 2007-08 年 度 至 2011-12 年 度 ）  

 2007-08 
年 度  

2008-09
年 度  

2009-10
年 度  

2010-11 
年 度  

2011-12
年 度  

護 養 院 宿

位  
294 290 371 269 333 

護 理 安 老

宿 位  
2 168 1 985 2 067 2 292 2 155 

 

 

 

 

 



 

 

在 輪 候 資 助 安 老 宿 位 期 間 離 世 的 長 者 數 目  

（ 2007 年 至 2011 年 ） 註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護 養 院  
宿 位  

1 619 1 847 1 822 1 823 1 958 

護 理 安 老

宿 位  
2 449 2 556 2 716 2 971 3 189 

註
﹕ 只 備 存 以 公 曆 年 計 算 的 數 字 。  

 

基 於 其 他 因 素
註

而 離 開 中 央 輪 候 冊 的 長 者 數 目  

（ 2007-08 年 度 至 2011-12 年 度 ）  
 

 2007-08 
年 度  

2008-09
年 度  

2009-10
年 度  

2010-11 
年 度  

2011-12
年 度  

護 養 院 宿

位  
249 250 242 264 212 

護 理 安 老

宿 位  
1 378 1 403 1 333 1 501 1 411 

註 ： 其 他 原 因 包 括 申 請 人 不 再 符 合 資 格 接 受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

失 去 聯 絡 及 更 改 服 務 需 要 等。由 於 社 署 沒 有 再 就 個 別 原 因 搜

集 數 據 ， 因 此 未 能 提 供 進 一 步「 其 他 原 因 」的 詳 細 分 類 及 數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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